
 

申請人應備證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漁船船圖(包括一般佈置圖、中央斷面圖、線圖)及施 

工說明書各三份(舢舨、漁筏及未滿十噸木殼船免附)。 

四、以汰建資格申請建造新船者，應檢附保留汰建資格核准函正本。如尚未

註銷漁業執照辦妥保留汰建資格者，應另檢附申請保留汰建資格所應附之各

項附件。 

五、承接他船汰建資格者，應附讓渡人之同意書正本及印鑑證明。 

六、以預定解體之漁船先行申請汰建新船者，應檢附預定解體漁船之有效漁

業執照影本及保證在新船建造完成申請漁業執照前自行將汰舊漁船解體之切

結書。 

七、申請裝設之主副機應符合省能源機型漁船引擎並附來源證明。新品申請

免稅進口者應附產品目錄，舊品附統一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 

處理期限 四天 

承辦單位 漁業行政科(聯絡專線:07-7995678 分機 1839) 

受理方式 由秘書室統一收發 

申請方式 1.親自到場辦理 

2.委託辦理 

3.郵寄 

備註欄 

  

動力漁船建造申請書、漁筏建造申請書 


